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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

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 

2013年 10月 3日會議 

意見書 

 

智力障礙和精神健康問題學生，在現行融合教育系統下，未能完全滿足其需要，有需要學

生人數持續上升的情況下，在家庭支援、教育制度、專業人員培訓等範疇均未如理想。就

此，工黨有以下意見，望能改善現行問題，讓我們的下一代享有良好的教育制度。 

 

原則及整體問題 

1. 社交困難與校園欺凌 

 智障學生和精神健康學生均有一定程度的社交困難，由於老師和同學對他們的特性和

需要缺乏認識，溝通方式或出現不少困難。欺凌是另一個重要問題：智障學生自我保

護能力相對較低，經常令他們成為被戲弄的對象，受欺凌機會較高，包括語言或身體

暴力。而精神健康需要的學生，負面的標籤及稱呼是經常發生。如他們需要服用精神

科藥物，亦會成為被欺凌的工具，如被迫使當眾食藥等侮辱性行為及言語暴力。 

 不論對於智障學生及精神健康學生，持續受欺凌，是會加劇學生的精神壓力及問題，

致使他們的困難及需要將更大。所以校園欺凌，一宗也太多，絕不能容忍，這就視乎

教育局能否有決心作出政策配合及全面的公眾教育，讓社會提高對智障及精神健康問

題學生需要的認識，實踐真正共融的校園和社會。 

 

2. 缺乏對家庭支援 

 香港的教育和服務主要集中於學生的學術表現和行為問題，儘管有專為學生而設的支

援，也僅限於學生輔導服務，少有家長支援。然而事實上，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早

至在診斷初期甚至診斷前，已面臨著很多的壓力和困難。這些壓力長遠對家庭及父母

婚姻關係往往造成負面影響，惡性循環下，會影響孩子的成長。因此向家長提供足夠

資訊協助他們了解孩子和提升培養成效，和提供家庭輔導服務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 

 

3. 學術研究不足 

 在高等學府與支援網絡的研究的不足，是導至融合教育停滯不前的其中一個因素。學

界一直面對在特殊教育需要的研究經費不足，而政府亦欠缺和學者的合作。因此，家

長、老師及學者的經驗，以及海外的研究及發展，一直未能對我們的制度造成正面影

響。推行融合教育已超過十多年，政府有必要帶頭進行全面檢討，啟動一個大型研

究，以了解政策成效及改善方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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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力障礙學生的需要 

4. 教學和評估方法，及平等升讀大專權利 

 香港的教育制度以文字、考核、精英制為主導，多元智能(Multiple Intelligences) 很多

時只是空話。對於智障學生而言，以現時的文字主導的課程，根本沒有足夠發展空

間。不少研究及實例顯示，智障學生對藝術、體育、音樂、手藝等方面較有才能，及

能夠發揮他們的強處，可是現行香港的體制下，此等方面只淪為興趣，並未能進入主

流；學校變成打壓他們的場所之餘，亦浪費了他們發展潛力的機會。 

 一直以來，不少家長團體及智障人士團體，均渴望智障人士能進入大專，一展才能，

這亦是一種平等教育權利的精神。其實，持續教育是每一個社會公民也應享有的權

利，智障學生的出路不應只有庇護工場及展能中心，他們也有權去追求學問和知識。

工黨認為，於大型專上教育機構應設立專為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而設的課程，包含多元

智能，全人發展的面向等。而同時，進入這些學院的門濫及要求，不應只取決於香港

中學文憑試的評估，可設立針對智障學生的評估方法。此等政策及方向，外國經驗絕

對能協助教育局制定政策。 

 

精神健康問題學生的需要 

5. 精神健康問題的多重成因，及早識別及介入 

 精神健康問題有多重成因，家族成員的遺傳因素、貧窮、家庭突變、教育制度及考試

制度的壓力、校園欺凌、延誤發現初期問題致使惡化至疾病等。現時教師培訓不足，

致使教教師未必能完全理解學生身處的系統所造成的上述危機因素，並及時作出識別

及介入，故整全的教師培訓是有必要進行的。同時，社工、教育心理學家等相關專業

人員亦應作出配合，在適時支援學校及教師的工作，以免精神健康問題惡化。 

 

6. 精神健康政策及精神健康普查 

 於本年開課至今，已有 4 宗學生自殺個案，近日的非政府機構調查亦顯示有精神健康

需要的學生持續上升，甚至已達警戒水平。根據今天政府文件，指於醫管局精神科接

受服務的學生數目，近兩年平均每年上升約 13%，相對於整體醫管局精神科接受服務

的個案(所有年齡)數目，每年約上升 6%，學生精神健康問題實是非常嚴重。其實，有

很多個案屬「隱藏個案」，未及求助，或未有資格接受醫管局精神科服務，實際人數

及上升幅度，是十分嚴峻。政府對全面掌握精神健康問題的學生數據十分不足，工黨

建議政府進行定期精神健康普查，以了解學生整體需要。同時，政府必須制定精神健

康政策及服務方向，並必須考慮設立精神健康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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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 

7. 充權，而不是「解決問題」 

 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生，「特殊需要」不是他的全部，他與每一個社會公民一樣，都

是個獨特的個體，有其潛能及需要。人的價值不是以其學業能力、賺錢能力而衡量，

每個人的價值是平等的，人的價值是人本身，每個人也有權去追求自己的理想。 

 可是，現時所提供的服務及整體社會以「問題導向」、「醫療模式」為主，社會普遍

認為特殊需要學生是社會的負累，有很大的負面標籤，這種文化實有必要改變。社會

及政府有責任以「社會模式」提供服務及支援，以權利和平等機會的角度，建立真正

共融的文化。以充權的視角，盡量發揮和欣賞孩子的長處，才是真正的融合教育精

神。 

 就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進行立法，將會是達至這改變的基本步。現時教育及服務的指

引內容過時，而政府亦未有提供相應資源或有效作監管者的角色。在欠缺法律作為最

後的防線等情況之下，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，都只會繼續淪為「二等公民」，被忽

視及處於弱勢。而香港則繼續成為教育的落後地區和第三世界，令學生不能得到公平

對待。 

 期望政府在聆聽多場聽證會會議，家長、學生、老師等關注人士的意見後，有真正的

前進及改善。未來的路還有很遠，但為了孩子，我們不能退縮。 




